
2024 銀髮膳食-健康下午茶料理競賽辦法 

一、 活動主旨： 

近年來台灣逐漸邁入高齡化社會，銀髮族的健康與飲食備受重視，因此如何

讓長者攝取營養均衡、味美、健康及適口的餐飲，已成為重要的議題。目前澎湖

老年人口比率趨近 20%，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，故澎湖社區的共餐服務日趨重

要。有鑒於此，本計畫過去承辦多次健康餐盒競賽，成果斐然，然而為優化銀髮

族的飲食樂趣與生活品味，故本次競賽主題改以設計多元、健康、營養、及適口

性的下午茶組合為主題，期許集思創意提供社區未來供餐之參考。 

二、 辦理機關： 

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(高教深耕計畫 USR Hub-高齡食樂計畫) 
主辦單位：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、食品科學系、學務處身心健康中心 

三、 參賽對象：澎湖縣社區共餐據點服務人員、澎湖所在地之大專與高中職相關職 
    科學生，每組以最多 3 人為限，參賽組數至多 10 組。 

四、 活動時程： 

1. 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 2024 年 5 月 12 日(日)止 
2. 複賽公告時間：2024 年 5 月 15 日(三)  
3. 比賽時間：2024 年 5 月 26 日(日) 
 

競賽議程表 
時間 活動流程 

08:30~08:45 參賽隊伍報到 

08:45~09:00 評審說明競賽規範 

09:00~12:00 競賽 

12:00~12:30 評審評分 

12:30~13:00 貴賓致詞、頒獎 
 

 
 
 
 
 
 
 



五、 競賽地點： 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實驗大樓一樓烘焙教室(澎湖縣馬公市六合路 300 號)  
 
 
 
 
 
 
 
 
 

 

六、 參賽規則： 

報名方式： 
1. 請到本校網頁(https://www.npu.edu.tw/index.aspx)，下方「公告訊息」點選「2024

銀髮膳食-健康下午茶料理競賽」，並請參賽者自行下載檔案，填報下列資

料，以親送、郵寄、傳真(06-9277310)或電子郵件方(skytree0104@gms.npu.edu.tw)

繳交至：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專案書記 潘小姐收。 
2. 請至澎科大餐旅管理系辦索取報名資料，填妥後，以親送、郵寄或傳真(06-

9277310)方式繳交至澎科大餐旅管理系。 
 填報資料內容如下： 

1.參賽報名表(附件一)(相關資料僅供保險使用) 
2.作品書面資料(2 項糕品、1 項飲品)(附件二) 
3.參賽切結書(附件三) 

 連絡電話：06-9264115#3313 潘小姐 

七、 比賽主題： 

以銀髮族 1 餐所需營養為基礎，進行餐食設計烹調，需符合低鹽、低油、低碳、

高纖的原則，採用當地當季食材，兼具營養又適口的餐食，相關資訊請參閱行政

院國民健康署每日飲食指南、我的餐盤攝取量及高齡營養飲食質地衛教手冊。 
※考量下午茶性質，總體熱量以不超過 500 大卡為限。 
※大會提供每組參賽隊伍最高新台幣 1,000 元之材料費，購買比賽所需食材(發票

或收據請開立抬頭「國立澎湖科技大學」，統一編號「77187931」，以便核銷；不

符合者，需補正，否則不予補助)。 
 



八、 評分標準： 

料理競賽書面評分標準表(以書面審查) 25% 

評分項目 配分 說明 

創意性 20 糕點與飲品的原創性與價值 

食譜書寫 10 糕點與飲品食譜文字敘述是否通順 
食材運用性 20 食材的挑選及使用性，有助銀髮族健康營養 
成品整體性 20 成品整體顏色搭配與外觀 
飲食適口性 30 烹調質地合適長者咀嚼吞嚥 

 

料理競賽複賽評分標準表 75% 

評分項目 配分 說明 

創意與實用 25 

(1)創意低碳烹飪方法與技巧 

(2)原創性 

(3)成品的市場性 

食材選擇與使用 10 
(1)本地當令食材選用與選材搭配是否平衡 

(2)廚餘處理 

外觀 15 
(1)食材顏色搭配 

(2)整體型態配置是否平衡。 

衛生安全 10 個人衛生、場地清潔、製作過程均符合良好衛生 

料理營養及適口 40 

30% 
營養分配均衡、熱量計算適當及料理口味與質地合宜 

 

九、 實作比賽作業規定： 

1. 作業時間： 
參賽者需於 180 分鐘內完成 3 道(2 糕品、1 飲品)料理，逾時予以扣分(每 5 分

鐘扣 2 分，不足 5 分鐘以 5 分鐘計，並採累計方式計算)。 
2. 會場提供設備及器具： 

大會將提供烤箱、電磁爐、桌上型攪拌機、蒸籠(布)、果汁機、可林杯、高飛

球杯、咖啡杯組、可愛壺、量酒器、吧叉匙、水果刀、鋼盆組、器具箱(含擀

麵桿、軟刮板、硬刮板、切麵刀、打蛋器、包餡匙、剪刀、抹刀、湯匙、篩

網、刷子、鐵尺)【未盡之處可於報名表單提出需求，大會將況酌情提供】。 
 



 

擺設作品器皿 

   

方形凹盤 

(擺放面積約 15*15公分) 
黑色滾邊圓形凹盤 

(擺放面積約直徑 13公分) 
長形平盤 

(擺放面積約 14*23公分) 

 
3. 基本調味(公用區)： 

鹽、味精、太白粉、醬油、糖、黑醋、白醋、蕃茄醬、胡椒粉、玉米粉、二

砂、泡打粉、塔塔粉。 
4. 作品擺盤、展示相關規定： 
 作品需烹調 2 份；1 份於現場展示，1 份供評審試吃評分。 
 餐盤器具依參賽作品需要，可由選手自備或由主辦單位統一提供。 
 且盤內所陳內容，不得出現不可食用之裝飾物品。 
 參賽者可自備檯布(或借用主辦單位之檯布)設計整體造型。 
 參賽者須製作食譜解說卡(或由主辦單位協助印製公版解說卡)，放置於作

品旁供評審委員參閱。 

十、 獎勵方式： 

 第一名   禮券 2500 元 獎狀 1 名 
 第二名   禮券 2000 元 獎狀 1 名 
 第三名   禮券 1500 元 獎狀 1 名 
 優勝     禮券  600 元 獎狀 數名 

十一、 其他比賽相關規定： 

1. 曾參加其他競賽之食譜、作品不得重複參賽，倘遭主辦單位發現，將撤銷資

格並追回禮卷與獎狀，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法律責任由參賽者自負。 
2. 本活動之得獎作品，主辦與贊助單位有權保有比賽中所使用的料理烹飪方

式，並進行烹調過程之錄影、拍照權利。 
3. 參賽者請於比賽結束後打掃工作環境，經現場協助人員確認後方可離場。 
4. 所有原物料進場前，須經執行單位檢查驗證，與書審資料相符，並不得危害



人體健康。 
5. 比賽食材嚴禁攜帶半成品及複方醬料進入比賽場地，桌面展示擺盤裝飾品則

不在此限。 
6. 倘烹調原料需漲發、醃置、預熱加工，需在報名表格中的注意事項欄中加

註，方可於賽前在場外準備。但其過程不得使用人工化學添加劑處理。 
7. 競賽前 15 分鐘選手請就比賽料理位置，聆聽評審說明比賽注意事項。 

遲到者由總分數中扣 5 分。 
8. 當日參賽選手若有任何疑問，評審委員有絕對裁決權。 
9. 主辦單位概不負責保管比賽隊伍所攜帶之器具與個人之財物。 
10. 參賽選手和糕點、飲品需與報名表比賽相同，不得更換，否則以棄權論。 
11. 參賽者繳交之相關資料，均不退件，請自行留底備份。 
12. 請選手自備之廚師帽與圍裙標準。 


